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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民登記

根據《2021年完善選舉制度(綜合修訂)條例》，2021年6
月1日至7月5日設立特別選民登記安排

 2021年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的臨時選民登記冊已於2021
年9月26日公布

正式選民登記冊將於2021年10月29日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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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安排

選舉日期為2021年12月19日

提名期定為2021年10月30日(星期六)至11月12日(星期五)，
並將於2021年10月初刊憲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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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站

計劃設立超過620個一般投票站，有九成投票站設有方便
行動不便選民進出的設施

於懲教署院所設立最多20個專用投票站

在三間警署(香港島、九龍和新界各一)設立專用投票站

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設立一個選舉委員會界別投票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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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時間

一般投票站和警署的專用投票站：

上午8時30分至晚上10時30分

懲教院所內的專用投票站：

上午9時至下午4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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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工作人員

計劃招募約36,000名選舉工作人員

在部門首長的協助下，招募工作現正按計劃進行中

為所有選舉工作人員安排簡介會及相關培訓，並會重點
介紹有關特別隊伍、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及預防2019冠
狀病毒病的安全措施等新安排

6



投票安排

採用合併投票安排

投票站將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，縮短選民排隊輪候
的時間(專用投票站及沒有網絡覆蓋的一般投票站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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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安排

地方選區、功能界別和選舉委員會界別的選票在尺寸、
顏色、顏色圖案和代號方面各不相同，每一類選票和相
應對的票箱會用上同一種顏色

選舉委員會界別投票站內將裝設選票檢查系統，以協助
選民檢查他們的選票是否正確填劃。選民是否使用所設
立的系統純屬自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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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隊伍

投票站主任會為有需要的選民設立特別隊伍及座位區

有需要的選民包括：

年滿70歲或以上的人士；

孕婦；

因為疾病、損傷、殘疾或依賴助行器具以致不能夠長
時間排隊或難以排隊的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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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票安排

地方選區：投票兼點票安排

 投票結束後，個別投票站會立即轉換成點票站 (不包括小
投票站、專用投票站)。點票工作以人手進行

 小投票站、專用投票站的地方選區選票將送至所屬的大
點票站，與大點票站的選票混合後才開始點算

 候選人及其代理人、傳媒及公眾人士均可進入點票站觀
察點票

 候選人或其代理人可提出重新點票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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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票安排

功能界別：中央點票安排

投票結束後，功能界別的票箱將被運送到中央點票站(設
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)，以人手進行點票

候選人及其代理人、傳媒及公眾人士可於指定範圍內觀
察點票

候選人或其代理人可提出重新點票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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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票安排

選舉委員會界別：中央點票安排

投票結束後，選舉委員會界別的投票箱將被運送到中央
點票站(設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)，在光學標記閱讀系統
的輔助下，進行自動點票工作

候選人及其代理人、傳媒及公眾人士可於指定範圍內觀
察點票

候選人或其代理人可提出重新點票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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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票設計

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的候選人將獲准把某些指定資料印
在選票上

選舉委員會界別的選票須符合相關選舉規例要求，亦要
達到自動點票系統所需的技術要求，其大小須足以容納
一定數目的候選人

確保印製的選票妥當無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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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箱設計

三種不同顏色的投票箱：

白色：收集選舉委員會界別選票

藍色：收集地方選區選票

紅色：收集功能界别選票

選票背面會印上與相關投票箱顏色相同的式樣

確保投票箱數目足以應付100%投票率的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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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候選人簡介”

候選人可使用由選舉事務處印發的“候選人簡介”為其參
選作宣傳

如有意使用，須在提名期結束前向選舉事務處提交有關
內容

 “候選人簡介”會連同投票通知卡在投票日前郵寄給選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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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付郵資宣傳信件

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可免付郵資向其獲提名的選區或界
別的每名選民寄出一封信件，作自我推介或宣傳

在接獲要求後，向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提供有關選區或
界別選民的地址標籤

候選人可使用“候選人郵遞資料系統”上的選民郵遞資料
向選民發送選舉郵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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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查閱選舉廣告

候選人須在選舉廣告發布後的一個工作天內：

向選舉主任繳存其選舉廣告、相關資料和文件複本；
或

把電子複本上載至總選舉事務主任維持的公開平台或
候選人維持的公開平台

以供公眾查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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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有特別需要的投票人而設的便利措施

我們會繼續致力協助有特別需要的選民行使其投票權利

詳情可參閱文件第36段及附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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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資訊及公布結果

中央指揮中心：監察投票和點票工作，提供中央指揮和
求助／支援服務

數據資訊中心：收集、匯編投票率統計數字和核實點票
結果，投票率的數字每小時向公眾發布一次

新聞中心：向候選人、傳媒和公眾人士發放各點票站的
點票結果、公布選舉結果／傳媒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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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及應變計劃

我們會在徵詢執法機關及場地管理者的意見後，擬備周
詳的保安計劃

我們會成立一個危機管理委員會，在選舉、投票或點票
因指明事故而須考慮押後和處理相關事宜時，按需要向
選舉管理委員會提供專業意見

20



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的建議安全措施

在徵詢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防護中心後，將推行一系列
措施以防止2019冠狀病毒病散播，包括：

如選舉工作人員、候選人、代理人及一般市民被確認
發燒，選舉工作人員將不能執行選舉職務；而候選人
及代理人則不能進入投票站及點票站，但候選人可提
名其他代理人監察投票或點票，一般市民則不能進入
點票站監察點票

所有有發燒／呼吸道症徵狀的選民會被分配到特別投
票間投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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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的建議安全措施

在徵詢衞生防護中心後，將會在竹篙灣檢疫中心內設
立投票站，讓在檢疫中心接受強制檢疫的人士行使投
票權

不建議向在指定處所檢疫的選民(家居／自行安排住所
或在檢疫酒店)提供特別投票安排；

詳情可參閱文件第44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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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活動指引

我們已提供新指引的預覽本(中文版)

新指引與上一個版本對比所作出的主要修訂載於附件二

選管會現正就指引的內容作進一步完善，定稿後的新指
引將於10月中旬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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